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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代表並得到以下組織的支持： 

 
 

Bowery Alliance of Neighbors 

Bowery Block Association 

Broadway Residents Coalition 

East Village Community Coalition (EVCC) 

Lower East Side Preservation Initiative(LESPI) 

Lower Manhattan Loft Tenants 

New York City Loft Tenants 

NoHo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SoHo Alliance 

SoHo Design District 

South Village Neighbors 

Tribeca Trust 

Village Preservation(the Greenwich Village Society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此清單持續更新中) 

 

 

清單電子版可在以下網址查詢： villagepreservation.org/sohonohoplan

https://www.boweryalliance.org/
http://evccnyc.org/
https://lespi-nyc.org/
http://nyclofttenants.org/links/
http://www.nohonabe.org/
https://sohodesigndistrict.org/
https://southvillageneighbors.com/about/
http://tribecatru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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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報告列出了代表了SoHo/NoHo廣泛橫截面社區、及其它關心此議題並會被

重新分區所影響的社區，這些社區都極力反對紐約市目前的提案。此提案包括

大規模的密度增加、提供補助給大型連鎖店及餐飲場所，但無法保證會建造可

負擔住房。同時，此提案並未提出現有住戶的問題之解決方案，並且對多年來

帶給這些社區獨特的歷史和創意特質，表現出漠不關心。 

我們提供了另一套對社區重新分區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能得到社區的廣泛支

持，讓社區更加公正、能夠提供可負擔住房、協助規模合適的商家、並保持和培

養SoHo和NoHo的歷史和創意特質。 

我們並堅信任何重新分區之過程─尤其是像紐約市提議的巨大改變過程─除非可

以舉行面對面的公開會議和聽證會以審查計劃，並且全面地分析計畫的影響，否

則不應進行。  

 

 

2019年SoHo/NoHo的「展望」會議觀眾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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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區替代分區計劃  
 

1. 允許as-of-right住宅開發，只要同時要求有平價住宅，但不進行區域升

級 (允許樓層更高或密度更高的建築)  

2. 透過比目前紐約市提出的更完整的可負擔住房要求，擴大包容性和

多元性  

3. 合法化和保護目前的居住戶，並減少轉換用途之限制，透過建築重新利用

以提供包括可負擔住房的新住宅機會 

4. 在新的建設、改建、和一樓面對街道的空間裡保留、加強及延續SoHo

和NoHo的創意和藝術特色 

5. 允許適當規模的as-of-right商家，同時避免吸引過多大型連鎖商店或大型飲食店 

 
 

慶祝者聚集在一起，揭開標記瓊斯·米歇爾·巴

斯奎特（Jean-Miche Basquiat）

在大瓊斯街（New Jones Street）

的故居和工作室之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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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允許合法住宅開發，只要同時要求有可負擔住房，但不進行但

不進行區域升級 (允許樓層更高或密度更高的建築)  

僅在強制性要求包括可負擔住房的情況下，允許新的as-of-right住宅開發，而且必須符

合目前在SoHo和NoHo允許商業/製造用途的建築5 FAR (地板面積比率為5)。 

• 全國有幾個城市目前規定在不獎勵區域升級的情況下將可負擔住房納入新開發項目中，而這

些法令已經通過層層挑戰，到達最高法院。 

• 紐約市的強制性包容性住房政策允許每當市政府批准的住宅開發有「顯著」增長時，規

定此開發必須蓋建可負擔住房。 目前，as-of-right 住宅開發在SoHo及NoHo不被允

許。因此，如建議，允許以5 FAR的價格進行住宅開發的任何分區，都可能觸發強制性包

容性住房要求，儘管這不會使最大允許地板面積比率高於5 FAR（目前允許的商業和製造

業用途基準）。 

• 由於紐約市以市場導向看待可負擔住房，很難保證會實際去開發任何的可負擔住房，

因此市政府應提供補助以確保能開發各種可負擔住房，並應該考慮補助可負擔住房

佔較高比率的建設單位。 

 

 

強制要求可負擔性及不進行區域升級會在受影響的社區獲得廣泛支持，因為

居民反對的是區域升級，而不是可負擔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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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pand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hrough Deeper and Broader 

Affordability Requirements Than Currently Proposed By City. We 

urge: 

• A higher percentage of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reserved for affordable housing than the 

roughly 20-30% of square footage currently proposed. 

• Lower income levels for the required affordable housing than the up to 130% of AMI (area 

median income) currently proposed. 

• Since the City’s market-driven approach to affordable housing does not guarantee a single 

unit of affordable housing being built, subsidies should be provided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affordable housing,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developments with a 

higher percentage of affordable housing. 

1. 

 

2. 透過提出比目前紐約市提出的更完整的可負擔住房要求，擴大包容

性和多元性。我們主張： 

• 保留給可負擔住房的住宅開發項目的百分比高於目前提議的約每平方英尺的20-30％。 

• 減低可負擔住房的條件之收入水平；目前此條件是不超過AMI（區域中位數收入）的130

％。 

• 由於紐約市以市場導向看待可負擔住房，很難保證會實際去開發任何的可負擔住房，因此市政

府應提供補助以確保能開發各種可負擔住房，並應該考慮補助可負擔住房佔較高比率的建設單

位。 

 

 
 
 
 
 
 
 
 
 
 
 
 
 
 
 
 
 
 
 

目前紐約市的提案將允許每1個單位的可負擔住房可蓋最多4個單位的as-of-right豪

華住房，這可能使得新的豪華住房氾濫，可負擔住房相較之下數量並不多。紐約

市的提案還將允許年收入不超過約美金$ 160,000及租金近一個月$ 3,500的家庭有

資格獲得「可負擔住房」。 



Community Alternative Zoning Plan for SoHo/NoHo 

page 6 

 

 
 

 
 

 

3. 合法化和保護目前的居住戶，並減少轉換用途之限制，透過建築

重新利用以提供包括可負擔住房的新住宅機會 

• 將目前是(非藝術家)的居住空間合法化，過程採用清楚的機制（目前紐約市的提案未

提供具體方式。 

• 擴大補助給予非住宅建築物轉為as-of-right住宅用途，並同樣強制要求包容性元素。 

• 解釋並澄清MIH「可負擔住房基金」條款之適用性，包括其成本，以及資金已

經如何、何時、在哪被投資，及未來的預期投資狀況。 

 

當前的城市規劃部門提案沒有重視目前居民所需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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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新的建設、改建、和一樓面對街道的空

間裡保留、加強和延續SoHo和NoHo的創

意藝術特徵 

• 不應以任何方式削弱使藝術家能夠在自己家中工作的

Loft Law (挑高開放式空間法令)和JLWQA( Joint Living-

Work Quarters for Artists；藝術家居住-工作聯合空間)

之保障，以便藝術家居民繼續在其家中工作和創作，

而不會受到騷擾或壓力。 

• 應考慮在新住宅開發中預留一定比例的可負擔住房給

藝術及創意產業人士。 

• 在新的開發項目中包含專門的藝術創作空

間。 

• 確保為在家裡進行藝術和創意創作的未來居民提供法令上保護。雖然非Loft Law或

JLWQA住所可在被視為強制性包容性住屋的條件下被允許as-of-right，但這些創意工作

的保護應該盡可能適用於新的及未來的單位，包括可負擔及市價住屋，以促進創意產

業裡各類型及收入的工作者有機會進駐社區裡的藝術家居住-工作聯合空間。 

如果沒有此類措施，若分區政策更動而准許as-of-right非JLWQA住房和與

藝術無關的用途，這不僅會稀釋SoHo和NoHo的創意特質，而且還更容

易讓這些社區的創意被迫流失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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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允許適當規模的合法商家，同時避免吸引過多大型連鎖商店或

大型飲食店 

• 允許最多不超過10,000平方英尺的Use Group 6零售商家使用as-of-right。 

• 允許不超過5,000平方英尺的飲食場所as-of-right。 

• 保護與藝術和創意產業相關的一樓空間，例如陳列室和畫廊，否則這些場所可能會面

臨因過度開放的零售用途的分區規則而導致收支壓力。 

• 我們強烈敦促紐約市與其他都市一樣採取其他行動，這將協助及鼓勵現有的和新興

的小型獨立企業，同時阻止連鎖店的擴散。 

 

社區居民不反對適當地放鬆一樓空間零售法規，以允許與社區尺寸及特質相

容的零售用途。但是，如果允許超過10,000平方英尺的概念品牌銷售空間，

只會導致大型連鎖店和餐飲場所的激增。事實已證明，在這些混合用途社區

中，這些商家的激增會帶來衝突，並且很可能如果這些用途擴大 as-of-

right，很有可能會對生活品質造成更多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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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任何計畫中的SoHo和NoHo的重新分區都應立即暫停。 
 

城市規劃部（DCP）身為Envision SoHo/NoHo計畫程序的贊助者，對社區做過承諾： 

贊助者致力於在未來實施任何建議之前，繼續維持社區參與度和透明度。  

我們呼籲DCP對紐約人民維持此承諾。目前，最負責的行為是讓DCP暫停。然後考慮這個

SoHo-NoHo混合用途特殊區替代方案，它能增加該區更廣泛的多樣性、包容性和保護該區的

脈絡。 此替代方案將為此混合用途地區中所有相互關聯的單位帶來更穩定的未來、能鼓勵興

建可負擔住屋、並為SoHo及NoHo這個以創意為中心的區域奠定未來五十年的工作基礎。由於

當前的新型冠狀病毒醫療危機造成紐約市正在經歷非尋常的不確定時期，城市規劃部無法正

常進行必要的研究和分析，無法為這兩個獨特社區的未來規劃提供依據。DCP倉促地提出的

工作範圍草案中，是對SoHo和NoHo的重新展望，重視某些關鍵原則，但同時忽略了Envision 

SoHo / NoHo過程中提出的基本問題。 DCP並未以這些想法為基礎，而是擬定了一項計劃，該

計劃破壞了建立這兩個歷史街區的核心概念：創造力、維護歷史建設和建築重新利用。DCP

冒著破壞使SoHo及NoHo成為全球都市規劃之典範的特點的風險，這些特點一直擔任著紐約市

的經濟引擎之工作。 

 

 
  
 

Translated by Asian/ American Center of Queens College  

(no alterations on this document are per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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